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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變更緣由 

南投市位居南投縣之西北，亦處於中央山脈延伸部之西側，

因其地形上大致為丘陵及平原，導致眾多山嶺集水區所下瀉的河

川漫流至本地區時，往往因地形因素而不利水流之疏導，時常造

成河川長期淤積，甚或導致水災的發生。臺灣省水利局自來便積

極辦理南投平原地區主要河川及區域排水的整治，於民國七十—

八十五年間陸續辦理貓羅溪、坑內坑溪、及軍功寮溪等，並於規

劃設計完竣後隨即辦理整治工程的施工，經過這幾年的整治，實

已有效解決了部份地區水患的問題。 

南投市公所為配合臺灣省水利局八十六年度區域排水工程

後續六年（八十一至八十六年度）計畫辦理坑內坑溪排水改善工

程，必須協助主管機關辦理用地取得作業，惟該工程整治部份範

圍位於南投市計畫區內之農業區，於辦理土地徵收過程中，必須

先依都市計畫程序辦理土地使用分區變更，方能順利進行土地徵

收作業，進而如期達成工程進度的安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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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法令依據 

一、（都市計畫法）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。 

二、臺灣省政府八十五年六月七日 



 3

參、 變更位置與範圍 

本個案變更位置位於南投巾計畫區東南邊緣（千秋橋南

北），變更範圍緊臨都市計畫區界左側之行水區，現為坑內坑溪

河道及臨接之農業區。個案變更面積計一．三九六公頃，其地理

位置及範圍詳圖一-三九六公頃，其地理位置及範圍恐圖一、圖

二。 

 

圖一  變更位置示意圖 

圖二  變更計畫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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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變更內容 

表一  變更內容綜理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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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 變更前後土地使用面積統計 

變更南投都市計畫（部份農業區為行水區）案之變更前後土

地使用面積統計詳表二、表三。 

 

表二  變更南投都市計畫（部份農業區為行水區）案面積統計表 

表三  變更南投都市計畫（部份農業區為行水區）案變更前後土

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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陸、 事業及財務計畫 

變更南投市計畫（部份農業區為行水區）案所需之經費總計

為壹億柒仟萬元，其中含土地徵收費用壹億貳仟萬元、工程費用

伍仟萬元。詳見表四。 

 

表四  事業及財務計畫表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